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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

（一）项目用款单位简要情况。

2017 年我局根据《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 2017 年

全省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与监测工作的通知》（粤国土资

利用发〔2017〕49 号）中的工作要求，将“耕地质量等别调

查评价与监测工作”作为国土资源管理的一项常态化工作任

务，依据财政部和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新增建设用地土

地有偿使用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12〕

151 号）和《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有关规定，

向政府汇报并申请安排 2017 年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与监

测工作经费 75 万元，列入 2018 年度财政预算，通过政府采

购的方式确定技术服务单位。

（二）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及实施程序。

1、项目实施主要内容：我局以 2015 年度耕地质量等

别年度更新评价的工作成果为基础，开展 2016 年度耕地质

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工作；以 2016 年度耕地质量等别监测

评价成果为基础，全面开展 2017 年耕地质量等别监测评价

工作，并于 2017 年 9 月底前提交更新评价和监测评价成果。

同时，在 2016 年全省定级试点工作的基础上，选取 21 个地

区继续开展耕地质量定级试点工作，我县在本次试点工作范

围，定级试点要求于 2017 年 12 月底前提交成果至省国土厅。



2、实施程序：

（1）项目资金预算：依据财政部和国土资源部《关于

印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建〔2012〕151 号）和《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

额标准》有关规定，由仁化县自然资源局与仁化县财政局进

行资金预算。

（2）项目资金的管理：由仁化县自然资源局先向县政

府申请，包括费用的额度、将本项目所需经费列入2018年度

财政预算以及同意同步走招投标采购程序，通过政府采购的

方式确定技术服务单位，技术服务费按项目完成进度分三期

支付。

3、项目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根据财政部和国土资源

部《关于印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资金使用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建〔2012〕151 号）和《土地开发整理项

目预算定额标准》、《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 2017 年

全省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与监测工作的通知》（粤国土资

利用发〔2017〕49 号）的有关规定，对项目资金管理严格按

照相关规定执行。

（三）简述项目自评等级和分数，并对照佐证材料逐

一分析。

我局严格按照财政部和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新增建

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



〔2012〕151 号）和《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 2017 年全省耕地质量等级调

查评价与监测工作的通知》（粤国土资利用发〔2017〕49 号）

有关要求做好仁化县 2017 年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与监测

工作，自评优秀，评分 100 分。

二、绩效表现

（一）资金使用绩效。

资金管理及项目或方案实施的保障机构健全，人员分工

明确，责任落实；资金管理办法、项目管理管理办法或实施

方案（计划）等制度健全、规范。项目资金由县财政专账管

理，专款专用，采用报账制，国库集中支付；事项支出的合

规性，资金管理、费用标准集中支付或财政报账等制度得到

严格执行，没有超范围、超标准、虚列、截留、挤占、挪用

资金的情况；会计核算规范，严格执行会计核算制度，支出

凭证合规有效。

2018 年已拨出仁化县 2017 年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与

监测项目预算资金 74.5 万元，用于支付仁化县 2017 年耕地

质量等级调查评价与监测项目，支付方式根据我局与技术服

务单位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进行资金预算和申请的方式进

行支付，采用报帐制，县财政局审核后，再由国库集中支付。

（二）存在问题: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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